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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江苏索普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报告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经贵会证监许可[2021]170号文核准，江苏索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

苏索普”、“发行人”或“公司”）向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

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

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及其他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条

件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合法投资组织等不超过 35名的特定对象（以下简称“本

次发行”）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314,504,490 股（含

314,504,490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99,300.00万元。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

泰联合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主承销商”）作为江苏索普本次

发行的主承销商，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

定及发行人有关本次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与发行人共同组织实施了本次发行，

现将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及合规性情况报告如下：

一、 发行概况

（一）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2021年 3月 4日），发行底

价为 8.31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80%。

发行人、主承销商根据市场化询价情况遵循认购价格优先、认购金额优先、

收到《江苏索普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申购报价单》（以下简称“申

购报价单”）时间优先原则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8.31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

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80%。

（二）发行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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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 15名，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规以及发行人股东大会关于本次发行

相关决议的规定。

（三）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的发行数量最终为 119,494,584股，符合发行人 2020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批准要求，符合贵会《关于核准江苏索普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70 号）中关于“核准你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314,504,490股新股”的要求。

（四）募集资金金额

根据 8.31元/股的发行价格，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992,999,993.04元，

未超过募集资金规模上限人民币 99,300.00万元，符合公司 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要求。

经核查，主承销商认为，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发行数量、募集

资金金额等均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实施细则》等相关法规以及发行人股东大会关于本次发行相关决议的规定。

二、 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2020年 8月 12日，发行人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与本次发行事项相关的议案。

2020年 8月 28日，发行人取得了镇江市国资委就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事项而出具的《关于同意江苏索普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的

批复》（镇国资产[2020]29号）。

2020年 8月 31日，发行人召开了 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与本次发行事项相关的议案。

2020年 12月 10日，发行人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 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21年 1月 4日，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发行人本次非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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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 A股股票的申请。

2021年 1月 25日，发行人获得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江苏索普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70号），核准发行人

本次非公开发行。

三、 本次发行的具体情况

（一）发出《认购邀请书》情况

2021年 2月 24日，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向中国证监会报送了《江

苏索普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拟询价对象名单》（以下简称“《拟询

价对象名单》”），包括：发行人前 20名股东中的 18家（不包括发行人及其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及其关联方，主承销商及其关联方共计 2家）、基

金公司 25家、证券公司 12家、保险公司 7家、董事会决议公告后已经提交认购

意向函投资者 25家，剔除重复计算部分共计 83家。

自发行方案和《拟询价对象名单》报备中国证监会（2021年 2月 24日）后

至追加申购截止日（2021年 3月 16日），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共收

到 15名新增投资者的认购意向，在审慎核查后将其加入到认购邀请书名单中，

并向其补充发送认购邀请文件。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1 莫继洪
2 钟玉叶
3 张雨柏
4 王瑾
5 紫荆花化工（上海）有限公司
6 UBS AG
7 蒋海东
8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 沈阳兴途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 林金涛
11 青岛惠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 何慧清
13 泸州璞信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 上海磐厚投研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15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经核查，华泰联合证券认为，《认购邀请书》的内容及发送对象的范围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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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规以及发行人股东大会关于本次发行相关决议

的规定。

（二）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

根据《认购邀请书》的约定，本次发行接收申购报价单的时间为 2021年 3

月 8日 9:00-12:00，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进行了全程见证。在有效报价时间

内，主承销商共收到 14个认购对象提交的《江苏索普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申购报价单》（以下简称“申购报价单”）及其他申购相关文件。截止

2021年 3月 8日 12:00，共收到 14个认购对象汇出的保证金共计 6,610.00万元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无需缴纳保证金，1名投资者缴纳了保证金但未参与申

购）。

有效时间内全部申购簿记数据情况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名称
报价（元
/股）

累计认购金
额（万元）

是否缴纳保证金
是否
有效
报价

1 莫继洪 8.31 3,000.00 是 是

2 钟玉叶 8.32 3,000.00 是 是

3 张雨柏 8.32 3,000.00 是 是

4 东衍化工（上海）有限公司 8.31 3,000.00 是 是

5 紫荆花化工（上海）有限公司 8.31 3,000.00 是 是

6 UBS AG 11.41 3,000.00 是 是

7 蒋海东 8.31 13,000.00 是 是

8 曹记军 8.31 3,000.00 是 是

9 轻盐智选 8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8.33 3,000.00 是 是

10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91 3,100.00

无需 是8.51 3,900.00

8.31 4,000.00

11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32 4,500.00 是 是

12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33 3,500.00 是 是

13
镇江国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8.31 5,000.00 是 是

14 王瑾 8.32 3,600.00 是 是

合计 57,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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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轮申购报价结束后，获配投资者认购股份数量低于批文核准数量

（314,504,490股）、认购资金未达到本次非公开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99,300.00

万元）且认购对象数量未超过35名，经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后决

定以首轮报价确定的发行价格8.31元/股启动追加认购程序。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追加认购最低追加申购金

额为1,000万元，设定追加申购定金为投资者最大申购金额的10%。

在《追加认购邀请书》确定的申购时间内，即2021年3月8日发出《追加认购

邀请书》起至2021年3月16日止，在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的见证下，发行人

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共接收到10名认购对象提交的《追加申购单》，其中1

名投资者未按《追加认购邀请书》的要求及时缴纳保证金，为无效申购；其余9

名投资者均符合《追加认购邀请书》中对追加认购的要求，为有效申购，根据《发

行方案》及《追加认购邀请书》的规定，在中国证监会备案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

公司无需缴纳申购定金；已参与首轮申购的投资者若参加追加认购，追加认购部

分均仍需缴纳拟追加认购金额10%的保证金。追加认购详细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认购对象名称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金额（万

元）

是否缴纳

保证金

是否有

效申购

1 轻盐智选 8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8.31 2,300.00 是 是

2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31 9,500.00 是 是

3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31 12,000.00 是 是

4 蒋海东 8.31 2,000.00 是 是

5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31 8,300.00 无需 是

6 镇江国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8.31 1,600.00 是 是

7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8.31 15,000.00 无需 是

8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31 3,600.00 无需 是

9 江苏银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8.31 2,000.00 是 是

10 戴琳 8.31 1,500.00 否 否

合计 57,800.00

（三）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获得配售情况

根据认购对象首轮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书》中规定的“申

购价格优先、申购金额优先、收到《申购报价单》时间优先”的定价配售原则，

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8.31元/股，首轮申购价格在8.31元/股及以上的14名认购对象

确定为获配发行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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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2021年3月8日首轮询价结束后未能获得足额认购，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协

商启动追加认购程序，追加认购的价格为首轮询价形成的价格（即8.31元/股）。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于2021年3月8日发出《追

加认购邀请书》起至2021年3月16日止对《追加申购单》进行簿记建档，并按照

《追加认购邀请书》的规定，根据以下原则进行配售：

1、首轮认购已申购者优先：优先满足在首轮认购申购报价日（2021年3月8

日9:00-12:00）已申购者的有效追加认购需求。首轮认购已申购者之间根据首轮

认购的优先顺序进行配售。

2、对于未参与首轮认购的其他追加认购投资者，按照在有效追加时间内认

购金额优先，相同认购金额的将按照认购时间（以本次追加认购指定的传真机收

到《追加申购单》时间和收到追加认购保证金时间孰晚为准）优先的顺序满足其

他投资者的追加认购需求。

结合首轮认购时的获配情况和追加认购的结果，本次发行最终获配发行对象

共计15名，发行价格为8.31元/股，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为119,494,584股，募集资金

总额为992,999,993.04元。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及获配股数、获配数量、

获配金额情况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名称
获配价格

（元/股）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1 莫继洪 8.31 3,610,108 29,999,997.48

2 钟玉叶 8.31 3,610,108 29,999,997.48

3 张雨柏 8.31 3,610,108 29,999,997.48

4 东衍化工（上海）有限公司 8.31 3,610,108 29,999,997.48

5 紫荆花化工（上海）有限公司 8.31 3,610,108 29,999,997.48

6 UBS AG 8.31 3,610,108 29,999,997.48

7 蒋海东 8.31 18,050,541 149,999,995.71

8 曹记军 8.31 3,610,108 29,999,997.48

9 轻盐智选 8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8.31 6,377,858 52,999,999.98

10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31 14,801,444 122,999,999.64

11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31 19,855,595 164,999,994.45

12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31 15,643,802 129,999,994.62

13 镇江国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8.31 7,942,238 65,999,997.78

14 王瑾 8.31 4,332,129 35,999,991.99

15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8.31 7,220,221 60,000,03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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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19,494,584 992,999,993.04

上述发行对象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关于本次发行相关决议的规定。

经核查，主承销商认为，在本次发行定价及配售过程中，发行价格的确定、

发行对象的选择、股份数量的分配均遵循了《认购邀请书》确定的程序和规则。

在定价和配售的过程中坚持了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不存在采用任

何不合理的规则人为操纵发行结果，压低发行价格或调控发行股数损害投资者利

益的情况。

（四）锁定期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锁定期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除有关法律

法规另有规定外，发行对象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票自上市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转

让。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或其承诺，认购本次发行股票的特定投资者持有股份锁定

期另有法律规定或约定的，则服从相关规定或约定。

（五）关于本次发行的投资者适当性核查、关联关系核查及私募备案情况核

查

1、投资者适当性核查：

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

理实施指引（试行）》，本次发行最终获配的投资者均已按照相关法规和《认购

邀请书》中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提交了相关材料，主承销商开展了投资者适

当性核查有关的工作。

经核查，最终获配投资者的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等级）均与本次江苏索普

非公开发行的风险等级相匹配。

2、关联关系核查

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询价的发行对象在提交《申购报价单》时均作出承诺：

本单位/本人及其最终认购方不包括主承销商和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与上述机构和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本单

位/本人及其最终认购方未接受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

作出的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未接受前述主体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

方提供的财务资助或者其他补偿；并保证配合主承销商对本单位/本人的身份进

行核查。本单位如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

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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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或《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运作管理暂行规

定》所规范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的，则已按以上法律法规的规定完成了私募基金

管理人的登记和私募基金产品成立或私募资产管理计划的备案。

主承销商和本次发行见证律师对拟配售的相关发行对象及其最终出资方进

行了核查。核查后认为，主承销商和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与上述机构和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均未通过直接或

间接方式参与本次江苏索普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认购，不存在发行人及其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向发行对象作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

或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其他补偿的情形。

3、私募基金备案情况

莫继洪、钟玉叶、张雨柏、东衍化工（上海）有限公司、紫荆花化工（上海）

有限公司、UBS AG、蒋海东、曹记军、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国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王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

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法规规定的私募基金，无需进行私募基

金产品备案。

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轻盐智选 8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参与本次发行认购，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完成私募投资基金管理

人登记，轻盐智选 8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已通过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财通基金财信长盈 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等 16个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本次发行认购，上述 16个资产管理计划已通过中国

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其管理的汇安基金汇鑫 56号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参与本次发行认购，该资产管理计划已通过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

综上，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规以及发行人股东大会关于本次发行相关

决议的规定。

（六）缴款与验资

发行人、主承销商于 2021年 3月 17日向获得配售的投资者发出了《江苏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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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缴款通知书》（以下简称“《缴款通知书》”）。

截至 2021年 3月 22日，获配投资者均及时足额缴款。

2021年 3月 25日，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证报告》

（天衡验字（2021）00032号）。经审验，截至 2021年 3月 22日 17:00止，参

与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的投资者已将认购资金缴存华泰联合证券在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振华支行开设的账户，缴存认购资金总额人民币

992,999,993.04元。

2021年 3月 23日，华泰联合证券在按规定扣除相关费用以后将募集资金余

额划付至向发行人账户。

2021年 3月 25日，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资报告》

（天衡验字（2021）00033号）。经审验，2021年 3月 23日，华泰联合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已将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的余款人民币

985,055,993.10元汇入江苏索普的账户。截至 2021年 3月 24日止，发行人实际

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19,494,584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992,999,993.04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 8,927,825.01元（不含税）后，本次非公

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984,072,168.03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股本）

人民币 119,494,584.00元，余额 864,577,584.03元转入资本公积。

经核查，主承销商认为，本次发行的询价、定价、配售、缴款和验资过程符

合《认购邀请书》、《缴款通知书》的约定以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规的规定。

四、本次发行过程中的信息披露情况

本次发行于2021年1月4日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会议审核通过，发

行人于2021年1月5日对此进行了公告。

发行人于2021年1月25日收到了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发行的核准批复，并于

2021年1月26日对此进行了公告。

主承销商将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关于信息披露的其他法

律法规的规定督导发行人切实履行信息披露的相关义务和披露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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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本次发行过程及发行对象合规性审核的结论

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

市场的监管要求。本次发行价格、认购对象、锁定期安排、募集资金规模以及询

价、定价和配售过程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

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发行人 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要求，符

合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发行对象不包括主承销商和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与上述机构和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上市公司及其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未向发行对象作出保底保收益或者变相保底保收益

承诺，也不存在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其他补偿情

形。本次发行事项均明确符合已报备的发行方案要求。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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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江苏索普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A股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报告》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吴韡 蒋坤杰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

江禹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